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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信联办〔2020〕5 号 

 

攀枝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攀枝花市红黑名单制度的通知 

 

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,钒钛新城管委会、攀西科技城管委会,各县

(区)发改局: 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攀枝花市“红黑名单”(联合奖惩对象)

制度,规范各行业信用“红黑名单”的认定、发布、奖惩、修复

和退出,完善守法诚信褒奖和违法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,根据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

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发改财金规〔2017〕1798

号)、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

发<四川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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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川发改信用规〔2019〕239 号)和

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建立完善守信联

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意见〉的

通知》(攀办函〔2017〕36 号)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提出

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进一步建立健全“红黑名单”管理与应用制度,规范攀枝花

市各领域“红黑名单”的认定、发布、奖惩、修复和退出,有力

有序、规范透明地推进联合奖惩,全面提升社会文明和诚信水平,

营造“守信者处处受益、失信者寸步难行”的诚信社会环境。 

二、“红黑名单”的认定 

攀枝花市“红黑名单”的定义、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严格

按照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

发<四川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

理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川发改信用规〔2019〕239 号)相

关规定执行。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制定的

认定标准,在履职过程中对相关信用主体的信用记录及信用状况

进行分级分类评价,认定红黑名单。 

三、“红黑名单”的发布 

按照依法公开、从严把关、保护权益原则,由认定部门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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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网站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网站或县级人民政府网站和其他

适当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布“红黑名单”,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

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,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(四川),并向社会公示。名单信息的发布,应当客观、准

确、公正、合法。名单信息的发布时限与名单的有效期保持一

致。对于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个人信用信息,发布前

应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。各地各部门于每月 20 日前将“红黑名

单”按照附件 4格式填写汇总后，通过邮箱发送给市信联办，由

市信联办定期推送至国家、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 

四、“红黑名单”的奖惩 

攀枝花市各级司法、行政机关要依据国家相关领域守信联

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,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

下,明确奖惩措施和实施方式、各类失信行为惩戒期限,按照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

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(攀办函〔2017〕36 号)要求,建立发起、响应、反馈的联动

机制。市信联办会同“红黑名单”认定部门(单位)作为联合奖

惩的发起部门,应对列入“红黑名单”的信用主体,依法依规发

起联合奖惩,将联合奖惩对象名单推送至联合奖惩实施部门,联

合奖惩实施部门负责对联合奖惩对象主体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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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发起部门反馈奖惩成效。信用主体对联合奖惩名单认定、

联合奖惩措施有异议的可向联合奖惩发起和实施部门提出异议

申请,联合奖惩发起和实施部门收到异议申请后,应按照规定的

流程和时限予以处理,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 

五、信用修复 

鼓励信用主体不断完善自身信用,依法履行社会诚信义务,

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,“黑名单”主体通

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,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等方式修复信用,认定

部门(单位)可将信用修复情况作为“黑名单”退出的重要参

考。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示的失信主体可直接通过网站的

“信用修复”功能申请信用修复,其他渠道公示的按照《四川省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〈四川省信用平

台社会信用记录申诉（修复）流程〉的通知》(川发改信用〔2018〕

352 号)或各行业监管要求办理。 

六、“红黑名单”的退出 

“红黑名单”的退出按照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

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发<四川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川发改信

用规〔2019〕239 号)相关规定执行。对经认定部门同意提前退

出“红黑名单”的,相关认定部门应及时报市信联办备案,以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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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时组织集中公布退出名单。 

 

附件：1.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

关于印发<四川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 

2.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建立

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

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3.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

关于《四川省信用平台社会信用记录申诉（修复）

流程》的通知 

4.“地方红黑名单”登记表 

 

 

攀枝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

（市发展改革委代章） 

2020 年 6 月 2 日 

（市发展改革委财金信用科 雷林，联系方式：3335140， 

电子邮箱：pzhxytxjs@sina.co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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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       2020 年 6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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